
01《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 (2021-2035年)
农业体验乡村单元(SJMGJY04)-朱定村专项调整》

初步方案公示

     《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 (2021-2035年)农业体验乡村单元(SJMGJY04)-朱定村专项调整》已形成初步方案，现根据有
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对该规划进行公示，征求广大公众意见：

一、公示时间：2023年11月7日 至 2023年12月6日止。

二、公示方式：网上公示——松江区门户网站“政民互动-网上公示”，公示网址：https://www.songjiang.gov.cn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场公示——松江区泖港镇人民政府，松江区泖港镇新宾路358号。

三、公众意见收集途径：意见请反馈至sj_ghgs@songjiang.gov.cn，联系人: 李老师  021-57861035。

四、组织编制单位：松江区泖港镇人民政府。

 编制背景

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培育新业态，完善农民集中居住、文化

产业赋能、乡村民宿提质升级”的发展新要求。

 泖港镇朱定村于2022年纳入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计划名单。根据《关于加强第四批乡村振兴示范村村庄设计的

工作指引》文件要求，为了明确加强近远期项目统筹、加强规划实施衔接。朱定村在《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总体规划暨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21-2035）》（以下简称“镇总规”）的引导下，启动《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

（2021-2035年）农业体验乡村单元(SJMGJY04)-朱定村专项调整》。

 规划调整内容

(1) 区位概况：农业体验乡村单元(SJMGJY04)-朱定村，位于泖港镇西南侧，泖港郊野单元中南部。西至曹家浜、北至田黄村、

东至胡光村，沪昆高速铁路从中部穿过，规划总面积约262.31公顷。

(2) 功能定位：朱定村位于叶新公路农业科创发展轴、连片乡村振兴示范带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核心区范围，具有较好乡村

振兴机遇。随着2022年入选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，村庄设计提出“药食同源生态康养地、江南水乡田园休闲村”的功能定位，

对村庄功能、建设用地布局提出指引，重点打造橙蓝森林生态农场、农科园艺研究所等特色药食农旅资源。

(3) 调整内容：

1、农民集中居住安置点调整：规划布局方案在镇总规的引导下，对原农民集中布局方案进行微调，在空间布局上将集中

安置区调整为南、北各一处，强化农民集中安置点和乡村文旅产业区域的就近布局，有利于提升村庄活力提升，调整后朱定

村村域安置人口保持不变。X1点涉及01-01、 01-02、 01-03、 01-04地块农村宅基地，用地面积4.78公顷。X2点涉及01-05、

01-06、01-07、01-08、01-09、01-10地块农村宅基地，用地面积5.82公顷。

2、公益性设施调整：结合二处农民集中居住安置区，在“十五分钟”乡村社区生活圈的指引下，布局03-03、03-04二处

社区行政设施，内部结合建设医疗卫生室、健身点、老年活动室、老年人服务中心等村民服务设施，用地面积0.32公顷。

3、经营性设施调整：将原02-01乡村旅游配套地块，拆分调整为02-01、02-02、02-03三块商业服务业用地，用地面积

0.40公顷，支撑乡村旅游发展。将02-04地块由原宅基地调整为商业服务业用地，用地面积0.31公顷。

4、道路交通设施调整：03-02地块新增公共活动广场一处，用地面积0.05公顷。优化农村道路网结构，强连通、优布局，

强化旅游配套、居住地块出行通勤便捷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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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郊野单元村庄规划朱定村（SJ MGJY08)乡村单元图则

农业体验乡村单元(SJMGJY04)-朱定村图则（调整后）

农业体验乡村单元(SJMGJY04)-朱定村图则（调整后）


